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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一个理想的法律人（代译丛序）

近代中国的法学启蒙受自日本，而源于欧陆。 无论是法律术语

的移植、法典编纂的体例，还是法学教科书的撰写，都烙上了西方法

学的深刻印记。 即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兴盛过一段时期的苏

俄法学，从概念到体系仍无法脱离西方法学的根基。 20 世纪 70 年代

末以来，借助于我国台湾地区法律书籍的影印及后续的引入，以及诸

多西方法学著作的大规模译介，我国重启的法制进程进一步受到西

方法学的深刻影响 。 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可谓奠基千西方法学的概

念和体系之上 。

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的法律译介，无论是江平先生

挂帅的“外国法律文库”“美国法律文库”，抑或舒国湮先生等领衔

的“西方法哲学文库”，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的“世界法学译丛＂、

上海人民出版社的“世界法学名著译丛＂，诸多种种，均注重于西方

法哲学思想尤其英美法学的引入，自有启蒙之功效 。 不过，或许困

于当时西欧小语种法律人才的稀缺，这些译丛相对忽略了以法律

概念和体系建构见长的欧陆法学 。 弥补这一缺憾的重要转变，应

当说始自米健教授主持的“当代德国法学名著＂丛书和吴越教授主

持的“德国法学教科书译丛＂ 。 以梅迪库斯教授的《德国民法总

论》为开篇，德国法学擅长的体系建构之术和鞭辟入里的教义分析

方法进入中国法学的视野，辅以崇尚德国法学的我国台湾地区法

学教科书和专著的引入，德国法学在中国当前的法学教育和法学

研究中日益受到尊崇 。 然而，“当代德国法学名著＂丛书虽然遴选



了德国当代法学著述中的上乘之作，但围于搁取名著的局限及外国

专家的视角，丛书采用了学科分类的标准，而未区分注重体系层次的

基础教科书与偏重思辨分析的学术专著，与戛然而止的“德国法学教

科书译丛＂一样，在基础教科书书目的选择上尚未能充分体现当代德

国法学教育的整体面貌，是为缺憾 。

职是之故，自 2009 年始，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策划了现今

的“外国法学教科书精品译丛＂，自 2012 年出版的德国畅销的布洛克

斯和瓦尔克的《德国民法总论（第 33 版） 》 始，相继推出了韦斯特曼

的《德国民法基本概念（第 16 版）（增订版） 》、罗歇尔德斯的《德国债

法总论（第 7 版）》多伊奇和阿伦斯的《德国侵权法（第 5 版） 》慕斯

拉克和豪的《德国民法概论（第 14 版） 》 ，并将继续推出一系列德国

主流的教科书，涵盖了德国民商法的大部分领域。 该译丛最初计划

完整选取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日本诸国的民商法基础教科书，以反映

当今世界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民商法教学的全貌，可惜译者人才梯

队不足，目前仅纳入“日本侵权行为法”和“日本民法的争点”两个

选题。

系统译介民商法之外的体系教科书的愿望在结识季红明、查云

飞、蒋毅、陈大创、葛平亮、夏昊哈等诸多留德小友后得以实现，而疑

聚之力源自对“法律人共同体”的共同推崇，以及对案例教学的热爱 。

德国法学教育最值得我国法学教育借鉴之处，当首推其“完全法律

人＂的培养理念，以及建立在法教义学基础上的以案例研习为主要内

容的教学模式 。 这种法学教育模式将所学用于实践，在民法、公法和

刑法三大领域通过模拟的案例分析培养学生体系化的法律思维方式，

并体现在德国第一次国家司法考试中，进而借助第二次国家司法考试

之前的法律实训，使学生能够贯通理论和实践，形成稳定的“法律人共

同体” 。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(GIZ) 和中国国家法官学院合作的《法律适

用方法》 （涉及刑法、合同法、物权法、侵权法、劳动合同法、公司法、知识

产权法等领域，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）即是德国案例分析方法中国化

002 待国债法案例研习 l 合同之债 （ 第 6 版 ）



的一种尝试。

基于共同创业的驱动，我们相继组建了中德法教义学 QQ 群，推

出了＂中德法教义学苑“微信公众号，并在《北航法律评论》2015 年第

1 辑策划了“法教义学与法学教育”专题，发表了我们共同的行动纲

领： 《实践指向的法律人教育与案例分析 比较、反思、行动》 （季

红明、蒋毅、查云飞执笔） 。 2015 年暑期，在谢立斌院长的积极推动

下，中国政法大学中德法学院与德国国际合作机构法律咨询项目合

作，邀请民法、公法和刑法三个领域的德国教授授课，成功地举办了

第一届“德国法案例分析暑期班”并延续至今。 2016 年暑期， 季红明

和夏昊哈也积极策划并参与了由西南政法大学黄家镇副教授牵头、

民商法学院举办的“请求权基础案例分析法课程暑期培训班” 。 2017

年暑期，加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的＂中德法教义学苑“团队，成

功举办了＂案例分析暑期培训班”，系统地在民法、公法和刑法三个领

域以德国的鉴定式模式开展了案例分析教学 。

中国法治的 昌明端赖高素质法律人才的培养 。 如中国诸多深耕

法学教育的启蒙者所认识的那样，理想的法学教育应当能够实现法

科生法律知识的体系化，培养其运用法律技能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 。

基千对德国奠基于法教义学基础上的法学教育模式的赞同，本译丛

期望通过德国基础法学教程尤其是案例研习方法的系统引入，循序

渐进地从大学阶段培养法科学生的法律思维，训练其法律适用的技

能，因此取名“法律人进阶译丛＂ 。

本译丛从法律人培养的阶段划分入手，细分为五个子系列：

法学启蒙 。 本子系列主要引介关于法律学习方法的工具

书，旨在引导学生有效地进行法学入门学习，成为一名合格的法科

生，并对未来的法律职场有一个初步的认识。

法学基础 。 本子系列对应于德国法学教育的基础阶段，注

重民法刑法、公法三大部门法基础教程的引入，让学生在三大部门

法领域中能够建立起系统的知识体系，同时也注重扩大学生在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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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、法律史和法学方法等基础学科上的知识储备 。

法学拓展 。 本子系列对应于德国法学教育的重点阶段，旨

在让学生能够在三大部门法的基础上对法学的交叉领域和前沿领

域，诸如诉讼法、公司法、劳动法、医疗法、网络法、工程法、金融法、欧

盟法、比较法等有进一步的知识拓展 。

案例研习 。 本子系列与法学基础和法学拓展子系列相配套，

通过引入德国的鉴定式案例分析方法，引导学生运用基础的法学知识，

解决模拟案例，由此养成良好的法律思维模式，为步入法律职场奠定

基础。

经典阅读。 本子系列着重遴选法学领域的经典著作和大型

教科书 (Grosse Lehrbticher) ，旨在培养学生深入思考法学基本问题及

辨法析理之能力 。

我们希望本译丛能够为中国未来法学教育的转型提供一种可行

的思路，期冀更多法律人共同参与，培养具有严谨法律思维和较强法

律适用能力的新一代法律人，建构法律人共同体。

虽然本译丛先期以德国法学教程和著述的择取为代表，但是并

不以德国法独尊，而是注重以全球化的视角，实现对主要法治国家法

律基础教科书和经典著作的系统引入，包括日本法、意大利法、法国

法、荷兰法英美法等，使之能够在同一舞台上进行自我展示和竞争 。

这也是引介本译丛的另一个初衷：通过不同法系的比较，取法各家，

吸其所长。 也希望借助本译丛的出版，展示近二十年来中国留学海

外的法学人才梯队的更新，并借助新生力量，在既有译丛积累的丰富

经验基础上，逐步实现对外国法专有术语译法的相对统一 。

本译丛的开启和推动离不开诸多青年法律人的共同努力，在这

个翻译难以纳入学术评价体系的时代，没有诸多富有热情的年轻译

者的加入和投入，译丛自然无法顺利完成。 在此，要特别感谢积极参

与本译丛策划的诸位年轻学友和才俊，他们是：留德的季红明、查云飞、

蒋毅、陈大创、黄河、葛平亮、杜如益、王剑一、申柳华、薛启明、曾见、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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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、朱军、汤葆青、刘志阳、杜志浩、金健、胡强芝、孙文、唐志威，留日的

王冷然、张挺、班天可、章程、徐文海、王融擎，留意的翟远见、李俊、肖

俊、张晓勇，留法的李世刚、金伏海、刘骏，留荷的张静，等等。 还要特别

感谢德国奥格斯堡大学法学院的托马斯． M. J. 默勒斯 (Thomas

M. J. Mollers) 教授慨然应允并资助其著作的出版 。

本译丛的出版还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蒋浩先生和策划

编辑陆建华先生，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努力，本译丛众多选题的通过

和版权的取得将无法达成。 同时，本译丛部分图书得到中南财经政法

大学法学院徐涤宇院长大力资助。

回顾日本的法治发展路径，在系统引介西方法律的法典化进程之

后，将是一个立足于本土化、将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新时代。 在这个时

代中，中国法律人不仅需要怀抱法治理想，还需要具备专业化的法律实

践能力，能够直面本土间题，发挥专业素养，推动中国的法治实践。 这

也是中国未来的“法律人共同体“面临的历史重任。 本译丛能预此大

流，当幸甚焉。

李昊

2018 年 12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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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完全法律人的梦想照进现实

（代＂案例研习＂译者序）

（一）

改革开放之后，伴随着法制（治）的重建，我国法学开始复兴。 传

统的缘故，这种重建和复兴更多是通过借鉴与继受大陆法系国家的

法典和法学理论来完成的 。 然进入 21 世纪，我国的法学仍被指幼

稚， 2006 年“中国法学向何处去”成为法（理）学热门讨论主题。 （玄

思倾向严重的）法理学与（脱离实践的）部门法学、部门法学与部门

法学之间区隔严重，不但沟通严重不足，而且缺乏相对一致的思维方

式，实在难谓存在“法律人共同体” 。 大学没有（也无力）提供实践指

向的法律适用系统训练，而实习也无实质能力训练，其对法律人之能

力要求、培养路径亦未真正明悉；法科毕业生多有无一技傍身之空

虚感 。

在法律体系与法律知识体系尚不健全的法制重建与恢复期，由

千缺乏完备的法律基础，如此状况尚可理解，但随着我国法律体系渐

次完善，法学缺乏实践品格、法学教育脱离现实需求之问题愈发凸

显，亟待我们解决 。 有鉴于此，部分部门法学者逐渐确立反思法学的

实践指向，更多讨论法教义学（释义学）及其应用，法律适用更受重

视。 此外，法学教育不能满足实践之需的问题，更为学界与实务界所

重视。 关于国外法学教育模式的文章日益增多，认知亦趋深入，中外

法学教育的交流也更深入 。 以中德法学教育交流为例，米健教授创



立了中国政法大学中德法学院，提供了系统的中德法律比较教育，研

二即由德国老师提供原汁原味的训练（部门法理论课＋鉴定式案例研

习），研三资助通过德福 (TestDaF) 者到德国高校攻读法律硕士学位

(LL. M. ）接受德国法学教育系统训练。 不少人后续留德攻读博士

学位，有机会更深入地体验德国法学教育的整体面貌。 国家留学基

金委提供了许多资助留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名额，留德攻读博士学位、

联合培养在各高校法学研习者之间蔚然成风，在德攻读博士学位期

间攻读法律硕士学位更为普遍 。 由中德比较的视角以观，德国的完

全法律人培养模式，是解决中国法学、法律人教育诸多问题的一剂良

方 。 由此，法学可以是具有实践品格的学问，法律人教育能够融合科

学与实践，法律人应当具有相对统一的思维方式 。

德国完全法律人教育的目标，就是通过双阶法律教育培养实务

人才，以法官能力培养为核心，兼及律师业务能力的培养 。 第一阶段

是通常学制为 4 年半的大学法律学习（相当于我国的本科加硕士），

以通过第一次国家考试为结业条件（实际通过多需要 5 年至 6 年的

时间）；第二阶段为实务见习期，为期 2 年，第二次国家考试通过者，

为完全法律人，有资格从事各种法律职业，任法官、检察官、律师、公

证人等职。

第一阶段的教育是科学教育；第二阶段则是（在法院、检察院、律

所）见习期教育，是成为真正法律人的实务历练阶段 。 与见习期教育

以实体法与诉讼法知识的综合运用解决实际案件的模式不同，第一

阶段法学教育更多是分学科、渐进地融合法律知识 、训练运用能力，

虽是科学教育，但同样以实践为导向 。 大学的课程形式主要有讲授

课 (Vorlesung) 、案例研习 (Arbeitsgemeinschaft/Obung) 、专题研讨

(Seminar) 和国考备考课程 。 讲授课重在阐明法律规范、制度以及不

同的规范与制度之间的关联等，使学习者理解与掌握相关的法律规

定以及学说与判例对这些法律规定的解释；而核心课程必备的案例

研习课程则重在通过与讲授课相对一致的进度，以案例演练检查、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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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学习者对于法律的理解，同时培养和训练学习者的法律思维方法，

使其通过相对一致的思维方式掌握抽象的法规范与具体案例之间的

沟通，循序渐进地掌握法律适用的方法 。 加上笔试(Klausur) 的考查，

这种一体设计使得习法者的法律适用能力能够得到良好提升，实现

预期效果 。 由千包括第一次国家考试在内的绝大部分考试均以案例

研习的形式出现，案例研习课程在德国法学训练中的重要地位不言

自明，而其中所贯穿的是自始就予以讲解、操练的法律人核心装

备 鉴定式案例研习方法。

通过第一次国家考试，即视为充分掌握了所考查的基本部门法

的理论知识及其法律适用，此后方可进入第二阶段 。 在第二阶段，则

侧重程序法的训练、培养实务能力，见习为期 24 个月，在法院、检察

院、行政机关、律所以及自选实习地点经历相应的训练，到见习期结

束时，见习文官将有能力适应并逐步熟悉法律工作 。 实务训练阶段

着重练习法庭报告技术 (Relationstechnik) ，即依据案卷材料，运用证

据法、实体法的知识，认定案件事实并在此基础上作出鉴定与起草法

律文件（裁判文书） 。

凡通过两次国家考试者，都经过艰苦的锤炼（十几门大学必修课

程各以一道案例解析题进行考查）和惨烈的淘汰，成为完全法律人，

具有比较一致的法律思维模式，纵使其职业角色各异，亦能在共同的

思维平台上进行沟通、讨论，形成良性互动与高效合作 。

基于我国法与德国法的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关联，集德国完全法

律人模式之优点、德国法人才基础和普及趋势为一体，取法千德国以

改进我国法律人教育实为一条有效路径 。

德国法案例研习教程属于我们拟订的中国法律人教育改善计划

的第一篇章。 该计划旨在以德国法为镜鉴，以推动中国法学的科学

化为目标，以法学教育的改善为着眼点，通过建立法律人共同体，明

确法学研究的实践定位，提升中国法学研究的质量，最终落实于司法

技术的改进以实现对社会生活的合理调整 。 通过研习德国案例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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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可以透视德国法，统观立法、司法、法学、完全法律人培养的互动协

作运转的体系，发现并掌握其运行规律 。 研习德国案例，旨在掌握其

核心方法，将其活用千中国法的土壤，以更新的观念，培养新

人一一中国的完全法律人。

实际上，完全法律人的培养模式早已扎根于我国的土壤，成为我

们法律人培养的现实 。 中国国家法官学院与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已合

作二十余年，以鉴定式和法庭报告技术解答中国法问题，培训法官 。

接受培训的众多法官中，就有受此启发写成名作《要件审判九步法》

的邹碧华法官 。 国家法官学院教师刘汉富翻译的《德国民事诉讼法

律与实务》2000 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，作为国家法官学院高级法官

培训指定教材，而该教材实际是德国完全法律人培养第二阶段用书

(Dieter Knoringer, Die Assessorklausur im Zivilproze~, 7. Aufl. 

1998. ） 。 该书在我国湮没无闻的命运，多因我们的大学教育尚未开

展鉴定式案例研习，请求权基础训练仅属耳闻，暹论法庭报告技术 。

如今，中国法的鉴定式案例分析在诸多高校展开，完全法律人观念也

得到推广 。 新型法律人正在出现，贯通民法、民诉的学者（如中国人

民大学法学院的金印老师）已成为我们身边可见的榜样 。 深刻的变

革正在发生 。

（二）

翻译德国案例研习教程以改进我国法律人教育之设想，正是基于

丛书策划者们与德国法遵适的切身体悟。 我们在大学教育和实习经历

中与德国法相识，在我国台湾地区法学著作（尤其是王泽鉴教授的法学

教科书）、德国法学著作中真切感受到德式法学方法论的魅力 。 与时代

的急剧转型相应，我们也必须深入地思考中国法学的实践转向、法学方

法论与部门法的结合问题。

进入中国政法大学中德法学院学习，与本科就读于中国政法大

学、西南政法大学等不同院校的同学交流，对于我们共同观念的形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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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认识的提升至为重要 。 我 2008 级的同学中，有中国政法大学毕业

的夏昊眙（曾从事法务工作多年）、林佳业、蒋毅，有来自西南政法大

学的查云飞 。 我是自北京化工大学毕业，在法院工作两年后重新回

到校园的；李浩然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，是我在中德法学院的 2009

级同门 。 在中德法学院学习初期，我们的法学思维并没有表现出大

的不同 。 在分析德国法的禁止双方代理案件时，我们还更多依从感

觉（价值）判断，对法律概念的解释、扩张或续造并尤清晰的意识。 真

正的变化开始千研二期间中德法学院提供的德国法系统训练，法律

思维能力在随后攻读德国法律硕士期间也有了显著提升 。 德国高校

法律硕士的选课也特别注重基础学科，注重对不同部门学科的总体

了解 。 这就为我们从不同学科的视角看待学科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知

识基础 。

我们时常交流学术想法，对教义学的观念、方法存有共识，对中

德交流的形式对学术与实务的沟通也常有思考，对未来抱有很多设

想，读法律硕士时就讨论过以后组建民法、刑法、公法的团队教学等 。

及至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之后，我们仍以不同的方式加深了对德国

法教育的认识。 除了攻读法律硕士期间所选修的科目 法律史、

法理学、法学方法论、民事诉讼法、强制执行法，我们后续又选修德国

宪法史、罗马法史、罗马私法史，听过欧洲近代法律史等课程 。 2013

年上半年，林佳业、蒋毅和我对中德司法考试进行了初步的比较研

究 。 同时，对教义学、方法论文献的系统研读和利益法学的翻译也加

深了我们对学术与实践关系的认识，推进我们对于中国间题的反思，

形成更清晰的系统解决方案 。

基千此，我千 2013 年下半年提出翻译德国案例研习教程以改进

我国法律人教育之设想，当即获得在弗莱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蒋

毅（刑法方向）和李浩然（公法方向）的支持，我们并就具体书目达成

初步共识。 但是，困难在于需要获得国内出版社的支持 。 2014 年年

初，幸得华中科技大学张定军老师的关心，就联系国内出版社之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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